
【调解心得】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今年 6 月， 年近八旬的王阿婆

走进普陀区长征镇一社区调解室，

寻求赡养问题的解决方案。 原本

“轮住” 的养老方案， 因王阿婆健

康状况下降难以为继， 而子女又为

赡养费用争吵不休， 使得赡养方案

一拖再拖， 成了她心里的一块大石

头。 近日， 长征镇解纷中心采用

“打感情牌、 算明白账、 走和解路”

方式， 妥善解决了这一纠纷矛盾。

调解员主动找来王阿婆的一儿

一女， 当面了解姐弟俩各自的意

愿。 儿子表示， 自己退休金微薄，

家庭开支大， 希望姐姐多分担； 而

女儿则表示， 父母从小偏爱弟弟，

事到如今他也应该多尽孝心。

倾听姐弟俩的心声后， 调解员

敏锐察觉到， 赡养老人的经济纠纷

背后， 是数十年的情感失衡———姐

姐渴望被认可， 弟弟则困于现实压

力。 为打破僵局， 调解员引入“情

感账户” 理论。 表示家庭关系就像

银行账户， 关爱、 支持是“存款”，

而忽视、 指责是“取款”， 当账户

余额充足时， 信任和亲密自然流

淌； 当账户透支时， 任何小事都可

能是破坏关系的导火索。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 姐姐道出

了多年委屈， 弟弟也理解了姐姐行

为背后的情感动机。 调解员就顺势

普及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强调

赡养义务不因父母财产分配或以往

家庭矛盾而免除。

打开情感之门后， 经济问题仍

是横亘在姐弟间的现实难题。 调解员

发现， 双方争议焦点实为小额费用的

分摊方式。为客观厘清责任，调解员协

助双方梳理收支。 王阿婆每月有退休

金和存款，短期无需子女额外支出；长

远看，护理费用可能成为负担。

对此， 调解员提出“三步走” 方

案： 一是明确母亲王阿婆账户优先支

付费用； 二是引入社区养老资源减轻

压力； 三是设定均摊兜底条款。 这笔

“经济账”， 既保障母亲生活质量， 又

兼顾双方承受能力， 强调了赡养非交

易， 而是血脉相连的责任。

经过 3 小时调解， 姐弟俩重归于

好， 自愿签订协议。 母亲随姐姐常

住， 雇佣保姆协助； 母亲证照、 账户

由姐姐管理， 弟弟保留查账权； 费用

优先从母亲账户支出， 不足部分均

摊。 协议还特别约定弟弟定期探望，

让方案浸润亲情温度。

“清官难断家务事” 并非无解，

在法律框架内、 在公序良俗约束下，

算一算亲情账、 经济账、 家庭账， 提

倡家风和睦、 家教敬孝、 家庭美德，

也不失为调解的一个好举措。

长征镇将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 在重点保障特殊困难对象基本养

老服务需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辖

区内优质资源，通过政策保障、法治赋

能、代际融合等服务实际，构建“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的“老龄生态圈”，确保他们能够享受

到更为舒适与安全的晚年生活。

【案例点评】

    员工抱团维权， 要求

获得2N+1经济补偿

由于在场员工人数众多， 派出

所首先管控形势， 要求员工们推选

几名代表参与协商， 其他员工可以

先回家或者到大堂等候。 经过员工

们的商议， 他们推举了在该餐饮店

工作年限最长的两名大厨参与劳动

争议调解， 其他员工则通过“微信

群” 听取“直播” 了解情况。 另一

方面， 司法所也通知了总公司的人

事部门负责人、 公司法务等共同参

与此次劳动争议的协调。

调解会上， 两名员工代表表

示， 他们均是餐饮店的大厨， 已经

在该餐饮店工作了 10 年。 其他员

工包括炒菜员、 服务员、 后勤管理

员等， 也在该餐饮店工作了 1-8

年不等。 如今分店关闭， 将所有员

工开除还不给合理的经济补偿， 大

家均不能接受。

总公司方面则表示， 因近几年

餐饮收入骤减， 不得不调整经营战

略， 关闭分店。 对于员工们的经济

补偿问题， 确实已经没有足够的资

金给予所有人 2N+1 的补偿款了，

即使员工们集体劳动仲裁， 也无法

执行到具体的款项。

为了给这道“两难之题” 提供

最优的解题思路， 调解人员“背对

背” 对双方进行了劝导。 首先， 派

出所告诫员工代表， 目前总公司能

够派员进行协调， 应当有提高补偿

金的余地， 如果采取不理智的做

法， 可能触犯 《治安管理条例》，

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司法所也告

知员工， 可以采取“员工根据不同

职位、 年限分批与总公司协商确定

补偿金额” 的建议。 但两名大厨不

同意， 他们认为， 自己担负着全体

员工的信任， 必须“抱团”， 为所

有员工谋取同样的补偿金。

对此， 律师提出第二种方案：

降低心理预期， 争取与总公司协商

按照工作年限提高补偿金。 一开

始， 两名大厨坚持要求每个人都获

得 2N+1 的经济补偿， 否则就“抱

团” 仲裁。 律师根据多年的法律执

业经验进行了细致入理的分析： 总

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已经是现实情

况， 就算大家“抱团” 仲裁诉讼，

大概率会在执行层面遇到瓶颈， 面

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的窘况。

何况仲裁、 诉讼程序冗长， 万一总

公司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转移资产、

清除账户， 经济补偿将愈发困难。

为何不珍惜这一调解平台， “速战

速决” 让补偿金在一个月内先行

“入袋为安”？ 律师实事求是的分析

让员工代表重新考虑更为高效率和

高概率的经济补偿方案。

“梯队式”补偿方案发

到微信群，获员工认可

派出所和司法所也向总公司的

人事经理和法务人员进行了劝导。 司

法所告知人事代表， 仅有的一个月经

济补偿， 难以得到工作年限较久员工

的认同。 尤其是两名在餐饮店工作了

10 年以上的大厨，均对餐饮店作出了

一定贡献。 建议总公司从工作年限考

虑， 适当提高经济补偿， 形成合理方

案。

一开始， 人事经理担心， 员工

“抱团” 提出诉求， 如果有一人不满

意新的方案， 是否就一票否决、 难以

推行实施？ 对此， 司法所告知人事经

理和法务人员， 通过“三所联动” 制

定的 《调解协议书》， 可以将大多数

员工同意的方案固定下来。 如果补偿

的标准符合公序良俗、 行业惯例、 人

情常理等柔性规范， 就能在员工之间

产生心理平衡。 此时即使有个别员工

不同意签署、 另行提起仲裁， 但对于

抱团的集体来说， 他的行为将孤立无

援， 难以获得同事们的认可。

司法所及律师的分析得到了双

方的普遍赞同。 最终， 双方进行了

“面对面” 商议。 两名员工代表也充

分体谅总公司的现实情况， 双方在

律师的操刀下， 拟定了以工作年限

为标准的“梯队式” 补偿方案： 工

作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 可以获得

2N+1 标准 70%的经济补偿； 另外，

工作年限还分为 8-10 年、 6-8 年、

4-6 年、 1-4 年多个档次， 依次降

低为 2N+1 标准 60%、 50%、 40%、

30%的补偿金额。

“梯队式” 补偿方案发到了员工

“微信群”， 在员工代表对现场情况的

解释说明下， 一天之内就获得了全部

员工的认可。 员工们互相进行授权委

托， 当晚就全部签订了这份厚重的

《调解协议书》。 一周内， 该餐饮店的

经济补偿金就依据约定在员工之间全

部发放到位。

为服务辖区 “两企三新”， 推动

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优化， 南京西路街

道司法所探索创新依法治理措施， 通

过人民调解协议书等方式， 提升社区

“软法之治 ”， 达成 “枫桥经验 ” 的

“软约束力”。

所谓“软法”，是指那些虽未以强

制力为后盾，却凭借社会认同、道德约

束、 声誉机制等实际发挥规范作用的

行为准则。 《调解协议书》基于多方合

意而产生的思想约束力与心理认同

感，成为一种契约式的“软法”产物。在

社区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南

京西路街道推动和保障人民调解全过

程渗透“软法”要素：调解所依据的不

仅有正式法律条文， 更包括大量居民

公约、公序良俗、行业惯例、人情常理

等柔性规范。 “三所联动”正是凭借对

复杂社情民意与伦理规则的谙熟，在

规范框架内灵活运用智慧化解纷争。

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辖区一家大型餐饮企

业， 因业务调整， 其中一家分店面临歇业关闭，

50 多名员工全部被裁。 员工们认为， 企业应当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给予 2N+1 （N 代表工作年限）

的经济补偿金； 但总公司表示， 因餐饮业不景

气， 公司资金不足，只能给予每位员工一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金。 消息一出，大量员工不满，矛盾一

触即发。 街道在了解情况之后，将员工引入“三所

联动工作室”开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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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从小就偏爱弟弟，他应该多尽孝心！ ”
姐弟吵得不可开交，八旬阿婆赡养方案一拖再拖，调解员“三招”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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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